
建筑工程健康舒适相关设计说明
本建筑工程设计严格遵循健康、舒适、安全、环保的基本原则，建筑、暖通、给排水等各专业设计均符合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《建筑环境通用规范》GB 55016-2021、《民用建筑通用规范》GB55031-2022、《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》GB 55020等相关规定，兼顾建筑使用功能与人体工学要求，打造宜居、适用的建筑空间，以下为各专业核心设计说明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建筑专业设计说明
（一）总体设计原则
本建筑设计贯彻节能、节地、节水、节材及环境保护的政策要求，结合项目所在地自然气候、地理环境特征，合理规划建筑布局、空间尺度与建筑构造，保障建筑空间的安全、卫生、健康与舒适，同时满足采光、通风、隔声、热工等建筑环境基础要求，各功能空间布局匹配使用需求，且符合无障碍设计相关规定。
（二）建筑空间与尺度设计
1.建筑面积与高度严格按《民用建筑通用规范》计算，建筑室内净高满足各功能场所最低要求，地下室、公共走道等人员正常活动场所最低处室内净高不小于2.00m；公共走廊净宽（除住宅外）不小于1.30m，公共楼梯梯段净宽按不低于2股人流（每股0.55m）设计，梯段踏步尺寸、级数符合规范限值要求，休息平台净高不小于2.00m，梯段净高不小于2.20m。
2.建筑出入口设置满足安全疏散、交通组织要求，主入口室外台阶踏步宽度≥0.30m、高度≤0.15m，台阶及人行坡道铺装采用防滑面层，总高度≥0.70m时临空面设置防护措施；落地玻璃出入口采用安全玻璃并设置防撞提示标识，同时采取防止室外雨水侵入室内的构造措施。
3.公共厕所、母婴室等配套空间按功能需求合理配置，公共厕所隔间平面净尺寸、通道净宽符合规范要求，母婴室结合建筑人流量、使用特点设置，配备基础使用设施；建筑临空部位（阳台、外廊、楼梯等）设置高度不小于1.10m的防护栏杆，少年儿童专用区域栏杆采取防攀滑措施，杆件净间距≤0.11m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（三）建筑环境与构造设计
1.声环境：按《建筑环境通用规范》执行，民用建筑室内采取隔声、吸声、消声、隔振等措施，噪声敏感建筑在2/3/4类声环境功能区时，提前开展场地环境噪声、振动调查测定；建筑外部噪声源传播至睡眠类主要功能房间室内的噪声限值，昼间≤40dB、夜间≤30dB（关闭门窗状态），内部设备传播至睡眠类房间的噪声限值≤33dB；管线穿过隔声墙体/楼板时采取密封隔声措施，通风空调系统风口噪声超标时设置消声装置。
2.光环境：综合协调天然采光与人工照明，采光设计按建筑使用功能确定采光等级，卧室、起居室等天然采光需求较高的场所采光等级不低于Ⅳ级，普通教室不低于Ⅲ级且侧面采光均匀度≥0.5；采光窗颜色透射指数≥80，玻璃幕墙设置时开展反射光影响分析，避免对周边环境及人员造成眩光干扰。人工照明按功能要求确定照度水平，教室书写板板面平均照度≥500lx、均匀度≥0.8，长时间视觉作业场所统一眩光值UGR≤19，光源一般显色指数Ra≥80，儿童及青少年活动场所选用RG0类无危险灯具，且光源闪变指数P≤1。
3.建筑热工：结合项目所在地建筑气候区划及热工设计区划，严寒、寒冷、夏热冬冷及温和A区建筑做保温设计，夏热冬暖、夏热冬冷及寒冷B区建筑做防热设计；非透光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满足与室内空气温度的允许温差要求，供暖建筑热桥部位进行结露验算并采取保温措施，确保内表面温度高于室内空气露点温度；屋面、外墙、外窗采取防雨水侵入措施，保温材料因内部冷凝受潮的重量湿度增量控制在规范允许范围内。
4.室内空气质量：按“场地控制-布局优化-材料管控-通风净化”的顺序采取污染控制措施，建筑设计前开展场地土壤氡浓度调查测定，超标场地采取抗开裂、防水或综合防氡措施；建筑主体及装饰装修材料选用符合放射性、有害物释放限值要求的产品，严禁使用含苯稀释剂、沥青类防腐材料等；建筑空间布局有利于自然通风，必要时设置机械通风及空气净化装置，竣工验收时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满足规范限量要求。
5.建筑部件构造：屋面设置不小于2%的排水坡度，进行排水计算并合理确定雨水立管及天沟尺寸，上人屋面满足人员活动荷载并设置防护设施；外墙采取保温隔热、隔声、防水防潮措施，门窗与墙体连接牢固并做密封处理，外开窗扇采取防脱落措施，全玻璃门/落地窗选用安全玻璃并设置防撞标识；楼面、地面根据功能采取防水、隔声、防滑措施，厕所、厨房等潮湿区域设置防水层，机动车库地面采用高强度耐磨防滑材料；吊顶与主体结构吊挂牢固，重量＞3kg的物体直接吊挂在承重结构上，潮湿房间吊顶采用防水防潮材料并采取防结露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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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heading_5]（一）设计原则
暖通系统设计以保障建筑室内热舒适、空气质量为核心，结合建筑热工设计要求，合理选用供暖、通风、空调系统，兼顾节能性与运行稳定性，同时满足隔声、隔振、防污染等规范要求，与建筑专业协同实现室内环境的健康舒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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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供暖系统设计适配项目所在地气候区划，严寒、寒冷地区按规范满足建筑保温要求，供暖系统正常运行后，非透光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检测结果符合《建筑环境通用规范》要求，检测持续时间不少于72h且逐时记录数据；夏热冬暖、夏热冬冷地区空调系统设计结合建筑防热要求，控制外墙、屋面内表面最高温度，避免室内出现过热现象。
2.空调系统的气流组织合理设计，确保室内温度、湿度分布均匀，满足各功能场所的热舒适要求；空调设备的选型考虑能效指标，符合节能规范要求，同时设备运行噪声满足建筑室内噪声限值规定，与有安静要求的用房贴邻时，采取隔振、隔声措施，设备基础及连接管线设置隔振装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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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优先采用自然通风，建筑平面布局、门窗开启方式充分考虑自然通风效果，保障室内空气流通，有效降低室内污染物浓度；自然通风无法满足要求的场所（如地下室、公共厨房、卫生间等），设置机械通风系统。
2.公共厨房设置专用排风系统，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油烟、气味扩散至相邻空间及室外环境，避免对建筑周边造成污染；卫生间设置机械排风装置，换气次数满足规范要求，保持室内空气清新；地下车库设置机械通风与排烟系统，保障车库内空气质量及消防安全。
3.通风系统风管穿过隔声墙体、楼板时，采取密封隔声措施；送回风口设置考虑噪声控制，当风口辐射噪声超过室内限值时，设置消声器，且消声设计控制风管内气流速度，降低气流再生噪声；通风设备与风管、管线的连接采用柔性接头，减少振动传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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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空气净化装置选用符合规范要求的产品，确保净化处理后不产生新的污染物，有效去除室内甲醛、苯、TVOC等有害气体；新风系统设置过滤装置，过滤室外空气中的颗粒物，保障新风质量。
2.暖通系统采用节能控制措施，设置温度、湿度自动调控装置，根据室内环境需求自动调节系统运行状态，避免能源浪费；供暖、空调系统的管道、设备采取保温措施，减少热量/冷量损失，保温材料选用防火、防潮、环保型产品，其性能符合国家现行标准。
3.地下车库、地下室的排风口避免朝向邻近建筑的可开启外窗及取风口，当排风口与人员活动场所距离小于10m时，排风口底部距地坪高度不小于2.5m，防止废气对人员造成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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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heading_10]（一）设计原则
给排水系统设计遵循安全、卫生、节水、环保的原则，严格执行《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》等强制性标准，合理规划给水管网、排水系统及节水设施，保障建筑内生活用水水质、水压满足使用要求，排水通畅且避免对室内外环境造成污染，同时兼顾系统的可靠性与经济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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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生活饮用水水源符合国家现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，给水管网设计满足各用水点的水压、水量要求，采取防止管网二次污染的措施，如给水管材选用食品级环保管材，水箱、水池设置消毒装置，定期清洗消毒；入户管设置水表，对建筑内公共用水区域与分户用水进行分别计量。
2.节水措施：选用符合国家节水标准的卫生洁具和用水器具（如节水型坐便器、感应水龙头、低流量淋浴器等）；绿化灌溉采用滴灌、微喷等节水灌溉方式，结合雨水回收系统利用雨水资源；给水管网进行水力平衡计算，避免管网压力过高造成水资源浪费，设置减压装置控制用水点水压。
3.水质保障：生活饮用水与非饮用水（如绿化用水、冲洗用水）管网分开设置，严禁混接；水箱、水池的材质选用耐腐蚀、无污染的材料，其构造符合卫生要求，避免水质污染；对有直饮水需求的场所，设置直饮水系统，直饮水水质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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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排水系统采用污废分流/雨污分流设计，生活污水、生产废水、雨水分别收集、排放，卫生间、厨房、公共厕所等场所的排水管道合理布置，确保排水通畅，避免积水、返味；排水管材选用耐腐蚀、抗老化、密封性能好的产品，管道连接牢固，防止渗漏。
2.卫生洁具排水口设置水封装置，水封深度符合规范要求，防止排水管道内的浊气逸入室内，影响室内空气质量；公共厨房、食堂的排水管道设置隔油装置，有效去除污水中的油脂，避免管道堵塞及对城市排水管网造成污染；地下室、地下车库设置集水坑及潜水泵，及时排除积水，防止涌水、倒灌，潜水泵的选型考虑备用要求，保障排水可靠性。
3.屋面雨水采用有组织排水，雨水斗、雨水立管的选型与布置结合屋面排水计算确定，确保雨水快速排除，避免屋面积水；建筑室外场地设置雨水收集、渗透设施（如雨水花园、透水铺装），增加雨水下渗，涵养地下水，同时减少城市内涝风险，收集的雨水经处理后可用于绿化灌溉、道路冲洗等。
[bookmark: heading_13]（四）消防给水与排水配套设计
1.按现行消防规范要求设置消防给水系统，包括消火栓给水系统、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，消防水源、消防水泵、消防水箱等设施满足火灾时的供水要求，消防管网与生活给水管网分开设置，确保消防供水的独立性。
2.建筑内的厕所、卫生间、浴室、公共厨房等潮湿场所的楼面、地面设置防水层，墙面做防水翻边处理，防止水渗漏至下层空间及相邻区域；阳台、外廊等开敞区域的楼面设置排水坡度及排水口，及时排除雨水，避免积水。
3.给排水管道穿过楼板、墙体时，预留孔洞采用防火、防水封堵材料封堵，管道与孔洞之间的缝隙密封严密，防止火灾蔓延及水渗漏；屋面、地下室与土壤接触的底板、侧墙采取防水、防潮措施，防水等级符合建筑使用功能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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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给排水设备（如水泵、水箱、消毒装置等）设置在专用设备用房内，设备用房满足隔声、减振、通风要求，水泵基础设置隔振垫，管道连接采用柔性接头，减少设备运行噪声与振动对建筑室内环境的影响。
2.排水泵站、化粪池等设施远离建筑主体及人员活动区域，采取防渗漏、防异味措施，化粪池的容积按规范计算确定，定期清掏，避免对土壤、地下水造成污染；建筑内的生活垃圾收集站房配置上下水设施，地面、墙面采用易清洁材料，满足垃圾分类储存要求，防止垃圾渗滤液污染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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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建筑工程各专业所采用的技术方法、材料、设备均符合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要求，创新性技术措施均经过专业论证，且满足规范中相关性能指标。
2.建筑、暖通、给排水等各专业施工过程中，严格按照设计文件及规范要求执行，做好各工序的质量检验，隐蔽工程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一道工序。
3.工程竣工验收阶段，按《建筑环境通用规范》《民用建筑通用规范》《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》等要求，对建筑声环境、光环境、热工性能、室内空气质量、给排水水质、暖通系统运行效果等进行检测，检测结果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；若为既有建筑改造项目，在条件不具备时，相关指标不低于原建造时的标准。
4.建筑投入使用后，应按规范要求对建筑设施、暖通系统、给排水系统进行定期保养、维修和监管，及时更换老化、损坏的部件，确保各系统长期稳定运行，持续保障建筑室内的健康舒适环境。

